喜特麗「2025節能補助活動」 

當事人權利行使紀錄表

	申請人
	
	申請日期
	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請事項
	原因說明

	□查詢、閱覽
	

	□製給複製本
	

	□補充或更正
	

	□刪除或返還
	

	□停止處理、利用
	

	備註
	請承辦人注意以下事項：
1. 請利用本院現行保有之個資，確認申請人是否為當事人本人。
2. 申請查詢、閱覽、製給複製本，應於受理日起15日內回覆。必要時，得予延長，延長期間不得超過15日，並且應書面通知申請人延長原因。
3. 申請補充、更正、刪除或停止處理、利用，應於受理日起30日內回覆。必要時，得予延長，延長期間不得超過30日，並且應書面通知申請人延長原因。
4. 具有個資法第10條但書(例如：妨害國家安全、妨害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妨害本院或第三人之重大利益)及第11條但書(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)之特定要件時，得駁回申請，但應告知原因。
5. 對於查詢、閱覽及製給複製本之申請，得酌收成本費用。

	處理情形

	是否延長回覆期間
	□無延長回覆期間
□延長回覆期間________天。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

	准駁情形
	□核准申請
□駁回申請。原因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	承辦人
	
           年月日
	回覆申請人之日期
	
           年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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